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妍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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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

第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1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妍萱與陳Ｏ銘係男女朋友，陳妍萱自民國110年4月間起任

職於謝Ｏ凱所經營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

新崙門市，負責結帳、收款、保管店內現金等業務，為從事

業務之人。㈠詎陳妍萱竟依陳Ｏ銘（由原審另行審結）之教

唆，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

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而得利犯意，由陳Ｏ銘先於110年7月18

日某時使用IBON機台列印某不詳線上娛樂城之儲值繳費條碼

單予陳妍萱後，由陳妍萱於同日晚間10時29分及35分許，在

上開超商門市內，使用櫃檯收銀電腦設備感應刷取前揭條碼

單，然實際上並未繳付任何款項之不正方法，將上揭未實際

收取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電腦設

備內，製作線上娛樂城之儲值費用偽已付款之財產權取得紀

錄，陳Ｏ銘因而獲得免支付費用10萬元之不法利益。㈡陳妍

萱又依陳Ｏ銘之教唆，另行起意，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

基於業務侵占犯意，於同日晚間11時許，利用其業務上保管

上開超商保險櫃鑰匙之機會，拿取置放於超商櫃檯下方保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櫃內之現金25萬元侵占入己，於下班回家後交予陳Ｏ銘。嗣

陳妍萱於翌（19）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謝Ｏ凱告知上情，

經謝Ｏ凱清點金額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謝Ｏ凱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

序，且檢察官於本院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陳妍萱

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就本判決所引用各項傳聞

證據於原審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

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

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妍萱經合法通知未到庭，惟上開事實，業據

被告於警偵及原審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2頁至第3頁；偵

一卷第69頁；原審易字卷第179頁），嗣提起本件上訴，亦

未爭執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7、24頁），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謝Ｏ凱於警偵及證人陳Ｏ銘於偵查中證述之

情節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3至36、10

0頁），並有被告陳妍萱之自白書、統一超商之繳費明細畫

面4張、監視錄影畫面擷圖4張及商工登記資料查詢1紙在卷

可稽（見警一卷第12至16頁；原審審易卷第19頁），足證被

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從而，本件事證明

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3之罪，以不正方法對於電腦或相關設備輸

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不正方法輸

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係指在正常使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之範圍內，輸入該電腦或相關設備者不願接納的指令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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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亦包含行為人無權使用或逾越授權範圍使用電腦或相

關設備之情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26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於任職超商期間固具有合法使用收銀機，並

將交易內容確認輸入至收銀機電腦設備之權限，惟未許可被

告得將未收取款項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之事

宜，則被告逾越授權範圍，擅自將未實際收取現金之虛偽交

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以此不正方式製作財產權取得

紀錄，使陳Ｏ銘獲得線上娛樂城儲值免支付費用之不法利

益。核被告就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

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另事

實一㈡所為，係犯同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公訴意

旨就被告如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惟本件被告係操作收銀機電腦設備，將陳Ｏ銘列印之線

上娛樂城儲值繳費之條碼單感應刷取後，未實際收款卻操作

收銀機電腦設備紀錄為有繳費結帳，以此不正方法將偽已付

款之虛偽資料輸入該收銀電腦設備，進而詐得免支付費用而

取得線上娛樂城儲值之不法之利益，依上開說明，係犯刑法

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

得紀錄得利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

得利罪，即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經告知此部分罪

名（見原審易字卷第161、178頁，本院卷第79頁），依法變

更起訴法條審理。又被告所為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應分論併罰。

㈡、被告雖於110年7月19日寫自白書坦承本件犯行，惟證人即告

訴人謝Ｏ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於110年7月19日中午收

到陳妍萱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我才去店內確認和清點金

額，確定損失35萬元，我請陳妍萱到門市來說明，並請公司

顧問來了以後一起了解整個過程，請陳妍萱寫自白書等語

（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5頁），且告訴人謝Ｏ凱

即於110年7月19日當日至警局報案並製作警詢筆錄，然被告

係於110年8月26日始製作警詢筆錄，此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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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參，故被告並未在偵查犯罪權限之警員知悉其所涉犯罪

事實之前向警員坦承犯行，自不符合自首之規定。

三、上訴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第336條

第2項及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受男友陳Ｏ銘教唆，即

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使陳Ｏ銘獲

得線上娛樂城之儲值利益，又擔任超商店員，本應忠於職

守，竟利用職務上機會將超商保險櫃內金錢侵占入己，致告

訴人謝Ｏ凱受有上開財產之損害，實有不該；惟念被告年輕

識淺，受人教唆而犯案，且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因案受刑之

執行紀錄之素行，且於審理中表示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

語，惟告訴人表示不願與被告和解，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

參（見原審易字卷第155頁），可見被告並非無賠償告訴人

之意願，兼衡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見原審易字卷第185頁），就所犯非法以電腦相關

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另

所犯業務侵占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1日。另沒收部分載敘：被告供稱：侵占的25萬

元交給陳Ｏ銘，10萬我依陳Ｏ銘要求刷條碼，錢實際去哪我

不清楚等語（見警一卷第3頁；原審審易卷第156頁），證人

陳Ｏ銘則於偵查中證稱：條碼是線上娛樂城給我的儲值條碼

等語（見偵一卷第100頁），故本件被告上開犯行，係由陳

Ｏ銘獲得免支付10萬元費用之不法利益以及25萬元現金，復

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件犯行獲得利益，則該等犯罪所得既

非由被告取得，自不得宣告沒收。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

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

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希望可以讓其籌錢賠償告訴人云云，惟

被告經本院通知均未到庭，且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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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相關

資料供參，原判決量刑所審酌之事項及內容迄今仍未改變，

故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見本院卷第69至85

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除業務侵占罪部分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業務侵占罪部分，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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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妍萱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1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妍萱與陳Ｏ銘係男女朋友，陳妍萱自民國110年4月間起任職於謝Ｏ凱所經營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新崙門市，負責結帳、收款、保管店內現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㈠詎陳妍萱竟依陳Ｏ銘（由原審另行審結）之教唆，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而得利犯意，由陳Ｏ銘先於110年7月18日某時使用IBON機台列印某不詳線上娛樂城之儲值繳費條碼單予陳妍萱後，由陳妍萱於同日晚間10時29分及35分許，在上開超商門市內，使用櫃檯收銀電腦設備感應刷取前揭條碼單，然實際上並未繳付任何款項之不正方法，將上揭未實際收取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電腦設備內，製作線上娛樂城之儲值費用偽已付款之財產權取得紀錄，陳Ｏ銘因而獲得免支付費用10萬元之不法利益。㈡陳妍萱又依陳Ｏ銘之教唆，另行起意，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犯意，於同日晚間11時許，利用其業務上保管上開超商保險櫃鑰匙之機會，拿取置放於超商櫃檯下方保險櫃內之現金25萬元侵占入己，於下班回家後交予陳Ｏ銘。嗣陳妍萱於翌（19）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謝Ｏ凱告知上情，經謝Ｏ凱清點金額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謝Ｏ凱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於本院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陳妍萱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就本判決所引用各項傳聞證據於原審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妍萱經合法通知未到庭，惟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偵及原審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2頁至第3頁；偵一卷第69頁；原審易字卷第179頁），嗣提起本件上訴，亦未爭執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7、2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Ｏ凱於警偵及證人陳Ｏ銘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3至36、100頁），並有被告陳妍萱之自白書、統一超商之繳費明細畫面4張、監視錄影畫面擷圖4張及商工登記資料查詢1紙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2至16頁；原審審易卷第19頁），足證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3之罪，以不正方法對於電腦或相關設備輸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不正方法輸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係指在正常使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範圍內，輸入該電腦或相關設備者不願接納的指令或資料而言，亦包含行為人無權使用或逾越授權範圍使用電腦或相關設備之情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任職超商期間固具有合法使用收銀機，並將交易內容確認輸入至收銀機電腦設備之權限，惟未許可被告得將未收取款項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之事宜，則被告逾越授權範圍，擅自將未實際收取現金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以此不正方式製作財產權取得紀錄，使陳Ｏ銘獲得線上娛樂城儲值免支付費用之不法利益。核被告就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另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同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公訴意旨就被告如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惟本件被告係操作收銀機電腦設備，將陳Ｏ銘列印之線上娛樂城儲值繳費之條碼單感應刷取後，未實際收款卻操作收銀機電腦設備紀錄為有繳費結帳，以此不正方法將偽已付款之虛偽資料輸入該收銀電腦設備，進而詐得免支付費用而取得線上娛樂城儲值之不法之利益，依上開說明，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即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經告知此部分罪名（見原審易字卷第161、178頁，本院卷第79頁），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理。又被告所為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被告雖於110年7月19日寫自白書坦承本件犯行，惟證人即告訴人謝Ｏ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於110年7月19日中午收到陳妍萱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我才去店內確認和清點金額，確定損失35萬元，我請陳妍萱到門市來說明，並請公司顧問來了以後一起了解整個過程，請陳妍萱寫自白書等語（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5頁），且告訴人謝Ｏ凱即於110年7月19日當日至警局報案並製作警詢筆錄，然被告係於110年8月26日始製作警詢筆錄，此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可參，故被告並未在偵查犯罪權限之警員知悉其所涉犯罪事實之前向警員坦承犯行，自不符合自首之規定。
三、上訴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第336條第2項及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受男友陳Ｏ銘教唆，即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使陳Ｏ銘獲得線上娛樂城之儲值利益，又擔任超商店員，本應忠於職守，竟利用職務上機會將超商保險櫃內金錢侵占入己，致告訴人謝Ｏ凱受有上開財產之損害，實有不該；惟念被告年輕識淺，受人教唆而犯案，且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因案受刑之執行紀錄之素行，且於審理中表示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語，惟告訴人表示不願與被告和解，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見原審易字卷第155頁），可見被告並非無賠償告訴人之意願，兼衡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易字卷第185頁），就所犯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另所犯業務侵占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另沒收部分載敘：被告供稱：侵占的25萬元交給陳Ｏ銘，10萬我依陳Ｏ銘要求刷條碼，錢實際去哪我不清楚等語（見警一卷第3頁；原審審易卷第156頁），證人陳Ｏ銘則於偵查中證稱：條碼是線上娛樂城給我的儲值條碼等語（見偵一卷第100頁），故本件被告上開犯行，係由陳Ｏ銘獲得免支付10萬元費用之不法利益以及25萬元現金，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件犯行獲得利益，則該等犯罪所得既非由被告取得，自不得宣告沒收。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希望可以讓其籌錢賠償告訴人云云，惟被告經本院通知均未到庭，且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亦未提出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相關資料供參，原判決量刑所審酌之事項及內容迄今仍未改變，故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見本院卷第69至85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除業務侵占罪部分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業務侵占罪部分，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0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妍萱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
第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1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妍萱與陳Ｏ銘係男女朋友，陳妍萱自民國110年4月間起任
    職於謝Ｏ凱所經營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新崙門
    市，負責結帳、收款、保管店內現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
    人。㈠詎陳妍萱竟依陳Ｏ銘（由原審另行審結）之教唆，意圖
    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
    權取得紀錄而得利犯意，由陳Ｏ銘先於110年7月18日某時使
    用IBON機台列印某不詳線上娛樂城之儲值繳費條碼單予陳妍
    萱後，由陳妍萱於同日晚間10時29分及35分許，在上開超商
    門市內，使用櫃檯收銀電腦設備感應刷取前揭條碼單，然實
    際上並未繳付任何款項之不正方法，將上揭未實際收取新臺
    幣（下同）10萬元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電腦設備內，製
    作線上娛樂城之儲值費用偽已付款之財產權取得紀錄，陳Ｏ
    銘因而獲得免支付費用10萬元之不法利益。㈡陳妍萱又依陳Ｏ
    銘之教唆，另行起意，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
    占犯意，於同日晚間11時許，利用其業務上保管上開超商保
    險櫃鑰匙之機會，拿取置放於超商櫃檯下方保險櫃內之現金
    25萬元侵占入己，於下班回家後交予陳Ｏ銘。嗣陳妍萱於翌
    （19）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謝Ｏ凱告知上情，經謝Ｏ凱清點
    金額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謝Ｏ凱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
    序，且檢察官於本院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陳妍萱
    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就本判決所引用各項傳聞
    證據於原審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
    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
    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妍萱經合法通知未到庭，惟上開事實，業據
    被告於警偵及原審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2頁至第3頁；偵
    一卷第69頁；原審易字卷第179頁），嗣提起本件上訴，亦
    未爭執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7、24頁），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謝Ｏ凱於警偵及證人陳Ｏ銘於偵查中證述之情
    節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3至36、100
    頁），並有被告陳妍萱之自白書、統一超商之繳費明細畫面
    4張、監視錄影畫面擷圖4張及商工登記資料查詢1紙在卷可
    稽（見警一卷第12至16頁；原審審易卷第19頁），足證被告
    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從而，本件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3之罪，以不正方法對於電腦或相關設備輸
    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不正方法輸
    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係指在正常使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之範圍內，輸入該電腦或相關設備者不願接納的指令或資料
    而言，亦包含行為人無權使用或逾越授權範圍使用電腦或相
    關設備之情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26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於任職超商期間固具有合法使用收銀機，並
    將交易內容確認輸入至收銀機電腦設備之權限，惟未許可被
    告得將未收取款項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之事
    宜，則被告逾越授權範圍，擅自將未實際收取現金之虛偽交
    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以此不正方式製作財產權取得
    紀錄，使陳Ｏ銘獲得線上娛樂城儲值免支付費用之不法利益
    。核被告就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
    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另事實一
    ㈡所為，係犯同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公訴意旨就
    被告如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惟本件被告係操作收銀機電腦設備，將陳Ｏ銘列印之線上娛
    樂城儲值繳費之條碼單感應刷取後，未實際收款卻操作收銀
    機電腦設備紀錄為有繳費結帳，以此不正方法將偽已付款之
    虛偽資料輸入該收銀電腦設備，進而詐得免支付費用而取得
    線上娛樂城儲值之不法之利益，依上開說明，係犯刑法第33
    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
    錄得利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
    罪，即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經告知此部分罪名（
    見原審易字卷第161、178頁，本院卷第79頁），依法變更起
    訴法條審理。又被告所為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
㈡、被告雖於110年7月19日寫自白書坦承本件犯行，惟證人即告
    訴人謝Ｏ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於110年7月19日中午收
    到陳妍萱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我才去店內確認和清點金額
    ，確定損失35萬元，我請陳妍萱到門市來說明，並請公司顧
    問來了以後一起了解整個過程，請陳妍萱寫自白書等語（見
    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5頁），且告訴人謝Ｏ凱即於1
    10年7月19日當日至警局報案並製作警詢筆錄，然被告係於1
    10年8月26日始製作警詢筆錄，此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可
    參，故被告並未在偵查犯罪權限之警員知悉其所涉犯罪事實
    之前向警員坦承犯行，自不符合自首之規定。
三、上訴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第336條
    第2項及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受男友陳Ｏ銘教唆，即非
    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使陳Ｏ銘獲得
    線上娛樂城之儲值利益，又擔任超商店員，本應忠於職守，
    竟利用職務上機會將超商保險櫃內金錢侵占入己，致告訴人
    謝Ｏ凱受有上開財產之損害，實有不該；惟念被告年輕識淺
    ，受人教唆而犯案，且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因案受刑之執行
    紀錄之素行，且於審理中表示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語，惟
    告訴人表示不願與被告和解，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見
    原審易字卷第155頁），可見被告並非無賠償告訴人之意願
    ，兼衡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見原審易字卷第185頁），就所犯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
    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另所犯業
    務侵占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
    折算1日。另沒收部分載敘：被告供稱：侵占的25萬元交給
    陳Ｏ銘，10萬我依陳Ｏ銘要求刷條碼，錢實際去哪我不清楚等
    語（見警一卷第3頁；原審審易卷第156頁），證人陳Ｏ銘則
    於偵查中證稱：條碼是線上娛樂城給我的儲值條碼等語（見
    偵一卷第100頁），故本件被告上開犯行，係由陳Ｏ銘獲得免
    支付10萬元費用之不法利益以及25萬元現金，復無證據足認
    被告有因本件犯行獲得利益，則該等犯罪所得既非由被告取
    得，自不得宣告沒收。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被告犯罪所
    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
    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皆無違誤，
    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上訴意
    旨略以：希望可以讓其籌錢賠償告訴人云云，惟被告經本院
    通知均未到庭，且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亦未提出其已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相關資料供參，
    原判決量刑所審酌之事項及內容迄今仍未改變，故被告之上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見本院卷第69至85頁）
    ，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除業務侵占罪部分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業務侵占罪部分，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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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40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1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妍萱與陳Ｏ銘係男女朋友，陳妍萱自民國110年4月間起任職於謝Ｏ凱所經營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新崙門市，負責結帳、收款、保管店內現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㈠詎陳妍萱竟依陳Ｏ銘（由原審另行審結）之教唆，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而得利犯意，由陳Ｏ銘先於110年7月18日某時使用IBON機台列印某不詳線上娛樂城之儲值繳費條碼單予陳妍萱後，由陳妍萱於同日晚間10時29分及35分許，在上開超商門市內，使用櫃檯收銀電腦設備感應刷取前揭條碼單，然實際上並未繳付任何款項之不正方法，將上揭未實際收取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電腦設備內，製作線上娛樂城之儲值費用偽已付款之財產權取得紀錄，陳Ｏ銘因而獲得免支付費用10萬元之不法利益。㈡陳妍萱又依陳Ｏ銘之教唆，另行起意，意圖為陳Ｏ銘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犯意，於同日晚間11時許，利用其業務上保管上開超商保險櫃鑰匙之機會，拿取置放於超商櫃檯下方保險櫃內之現金25萬元侵占入己，於下班回家後交予陳Ｏ銘。嗣陳妍萱於翌（19）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謝Ｏ凱告知上情，經謝Ｏ凱清點金額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謝Ｏ凱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於本院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陳妍萱經本院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惟就本判決所引用各項傳聞證據於原審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妍萱經合法通知未到庭，惟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偵及原審均坦承不諱（見警一卷第2頁至第3頁；偵一卷第69頁；原審易字卷第179頁），嗣提起本件上訴，亦未爭執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第7、2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Ｏ凱於警偵及證人陳Ｏ銘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3至36、100頁），並有被告陳妍萱之自白書、統一超商之繳費明細畫面4張、監視錄影畫面擷圖4張及商工登記資料查詢1紙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2至16頁；原審審易卷第19頁），足證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3之罪，以不正方法對於電腦或相關設備輸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不正方法輸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係指在正常使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範圍內，輸入該電腦或相關設備者不願接納的指令或資料而言，亦包含行為人無權使用或逾越授權範圍使用電腦或相關設備之情形（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任職超商期間固具有合法使用收銀機，並將交易內容確認輸入至收銀機電腦設備之權限，惟未許可被告得將未收取款項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之事宜，則被告逾越授權範圍，擅自將未實際收取現金之虛偽交易資料輸入收銀機電腦設備，以此不正方式製作財產權取得紀錄，使陳Ｏ銘獲得線上娛樂城儲值免支付費用之不法利益。核被告就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另事實一㈡所為，係犯同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公訴意旨就被告如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惟本件被告係操作收銀機電腦設備，將陳Ｏ銘列印之線上娛樂城儲值繳費之條碼單感應刷取後，未實際收款卻操作收銀機電腦設備紀錄為有繳費結帳，以此不正方法將偽已付款之虛偽資料輸入該收銀電腦設備，進而詐得免支付費用而取得線上娛樂城儲值之不法之利益，依上開說明，係犯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即有未洽，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經告知此部分罪名（見原審易字卷第161、178頁，本院卷第79頁），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理。又被告所為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被告雖於110年7月19日寫自白書坦承本件犯行，惟證人即告訴人謝Ｏ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於110年7月19日中午收到陳妍萱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我才去店內確認和清點金額，確定損失35萬元，我請陳妍萱到門市來說明，並請公司顧問來了以後一起了解整個過程，請陳妍萱寫自白書等語（見警一卷第10至11頁；偵一卷第35頁），且告訴人謝Ｏ凱即於110年7月19日當日至警局報案並製作警詢筆錄，然被告係於110年8月26日始製作警詢筆錄，此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可參，故被告並未在偵查犯罪權限之警員知悉其所涉犯罪事實之前向警員坦承犯行，自不符合自首之規定。
三、上訴論斷：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39條之3第2項、第336條第2項及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受男友陳Ｏ銘教唆，即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使陳Ｏ銘獲得線上娛樂城之儲值利益，又擔任超商店員，本應忠於職守，竟利用職務上機會將超商保險櫃內金錢侵占入己，致告訴人謝Ｏ凱受有上開財產之損害，實有不該；惟念被告年輕識淺，受人教唆而犯案，且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因案受刑之執行紀錄之素行，且於審理中表示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等語，惟告訴人表示不願與被告和解，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見原審易字卷第155頁），可見被告並非無賠償告訴人之意願，兼衡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易字卷第185頁），就所犯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取得紀錄得利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另所犯業務侵占罪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另沒收部分載敘：被告供稱：侵占的25萬元交給陳Ｏ銘，10萬我依陳Ｏ銘要求刷條碼，錢實際去哪我不清楚等語（見警一卷第3頁；原審審易卷第156頁），證人陳Ｏ銘則於偵查中證稱：條碼是線上娛樂城給我的儲值條碼等語（見偵一卷第100頁），故本件被告上開犯行，係由陳Ｏ銘獲得免支付10萬元費用之不法利益以及25萬元現金，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件犯行獲得利益，則該等犯罪所得既非由被告取得，自不得宣告沒收。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希望可以讓其籌錢賠償告訴人云云，惟被告經本院通知均未到庭，且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為止，亦未提出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相關資料供參，原判決量刑所審酌之事項及內容迄今仍未改變，故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見本院卷第69至85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除業務侵占罪部分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業務侵占罪部分，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第2項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